
 

证券代码：603939         证券简称：益丰药房          公告编号：2022-016  

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协议受让九芝堂部分股权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益丰药房”）

拟以协议转让方式现金收购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芝堂”或“目标公

司”，股票代码：000989）43,467,800 股股份，占目标公司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总股本 869,354,236 股的 5.00001%，标的股份每股转让价格 9.85 元/股，本次

交易对价总额 428,157,830.00 元。 

 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股份转让尚需经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转让过户登记手

续。 

一、交易概述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3 日与李振

国签订《关于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拟以现金方式受让李振国

持有的九芝堂股份 43,467,800 股股份及其对应的股东权益，拟协议受让股份数量

占目标公司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总股本 869,354,236 股的 5.00001%，标的股份

每股转让价格 9.85 元/股，本次交易对价总额 428,157,830.00 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成为九芝堂的第四大股东，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

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办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协议受让九芝堂部分股权的议案》，本

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董事会已对交易对方基本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转

让方基本情况如下： 

李振国： 

目标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1960年出生，中国国籍，直接持有目标公司

258,108,371股股份，占目标公司截至2022年3月31日总股本869,354,236股的

29.69%。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转让方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

方面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000712191079B 

注册地址：长沙市高新区桐梓坡西路339号 

法定代表人：李振国 

注册资本：86935.4236万人民币 

主要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限自产）片剂、颗粒剂、茶剂、丸剂（蜜丸、

水密丸、水丸、浓缩丸）、煎膏剂、糖浆剂、合剂、口服液、灌肠剂（含中药提

取）、中药前处理、中药饮片；生产、销售保健品、食品、乳制品、食品添加剂、

饮料、日化用品及化妆品；销售医疗器械、化学试剂；提供产品包装印刷及医药

技术咨询服务、健康咨询服务；医药科技开发；医药产业投资；经营商品和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货物运输（以上法律法规限制的除外）。 

1、 交易标的主要股东情况 

九芝堂股份实际控制人为李振国。截至2022年3月31日，前十大股东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占比

（%） 

李振国 258,108,371 29.69 

黑龙江辰能工大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62,998,487 18.75 

黑龙江省民营上市企业壹号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7,814,483 5.5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9,215,579 1.06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8,000,000 0.9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主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6,863,398 0.79 

刘鹏俊 3,628,732 0.42 

尚士铁 2,844,730 0.33 

周经力 2,518,400 0.29 

周予东 2,054,000 0.24 

2、 交易标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2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26,553.40 550,256.11 

负债总额 129,529.59 140,395.88 

所有者权益 397,023.81 409,860.23 

项目 2021年度 2022年1-3月 

营业收入 378,415.52 119,643.11 

净利润 26,799.65 12,316.81 

注：上述 2021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具备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荣诚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荣诚审字[2022]100Z0140

号审计报告。 

3、权属情况 

转让方合法持有的九芝堂 43,467,800 股流通股股票（以下简称“标的股票”），

不存在纠纷或可预见的纠纷情形，不存在委托持股、信托持股或其他类似方式为

他人代持的情形；标的股份依法可以转让，亦不 存在任何质押、查封、冻结或

其他权利限制的情形。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交易各方 

受让方：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甲方） 

转让方：李振国（乙方） 



 

2、标的股份 

本协议项下转让标的为乙方合法持有的九芝堂 43,467,800 股流通股股票，上

述股票占九芝堂总股本的 5.00001%。甲方以自有资金依法受让标的股票。 

3、交易总价款 

标的股票转让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9.85 元（以下简称“转让单价”），不低于本

协议签署日前一交易日标的股票收盘价的 90%。交易总价=甲乙双方依据本协议

以协议转让方式交易的股票数量×转让单价，即人民币 428,157,830 元。 

4、过户及标的股份交割安排 

乙方负责办理（且甲方应配合）标的股票由乙方过户至甲方涉及的全部手续，

包括但不限于：1、乙方应于收到第一部分交易价款之后向证券交易所申请办理

并取得标的股票协议转让合规确认文件；以及 2、按以下约定向中登公司申请办

理标的股票交易过户手续等。 

证券交易所出具协议转让合规确认文件后，经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并确认过户

手续办理日期后，双方可在确定日期向中登公司提出办理本次股份协议转让的申

请。甲方应配合乙方向中登公司申请办理标的股票的交易过户手续。 

5、支付安排 

在本协议签署后的 3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交易定金，即交易总价的

5%，支付至乙方在本协议第五条中指定的账户，并作为第一部分交易价款。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并颁发标的股票过户登记确认书后，

乙方负责办理本次交易的剩余交割手续。在标的股票于中登公司系统内登记于甲

方名下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将剩余交易价款，即交易总价的 95%，支付

至乙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6、违约责任 

本协议任何一方因违背义务、声明、承诺、保证的或怠于履行本协议项下的

义务，应按照法律规定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违约方应当根据守约方的要求继续履行义务、采取补救措施或向守约方支付

赔偿金。上述赔偿金包括对守约方遭受的直接和间接损失的赔偿，但不得超过违

约方订立本协议时预见到的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其违反本协议可能对其他方造

成的损失。 



 

甲方未能在本协议约定的时间向乙方支付交易总价的，其应就未支付交易金

额按照每日 0.03%的利率自逾期之日起至实际付款日止向乙方额外支付滞纳金。 

五、涉及收购股权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及关联交易等情况。本次收购标的股权

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和其他投资产生不利影响。 

六、收购股权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成为目标公司第四大股东，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重点中药企业、国家重点高

新技术企业、国家级创新型试点企业，国内医药企业二十强；九芝堂品牌创建历

史超 300 年，是著名的“中华老字号”。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整体战略规划，将

促进公司进一步拓展上游渠道，通过与九芝堂开展更广泛的业务协作，在工业品

种的生产和销售上进行深度合作，提升公司商品差异化竞争力，促进公司供应链

系统的持续优化。公司也将依托自身的资源积极导入九芝堂产品，以实现双方资

源共享、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战略目标。  

七、其他说明 

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并在中登深圳公司办

理股份转让过户登记手续。 

本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25 日 


